
合同编号：11NMB11190382024104001

克拉玛依区全民健康体检系统项目

采购合同

签署地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甲方：克拉玛依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

纳税人识别号：:12650203MB1119038X

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天山路 58 号

电话：0990-6283520

乙方：冠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650100781756053E

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大绿谷喀纳斯湖路 455 号新疆软件园大中

型企业区 E1 栋 8 层

电话：0991-5263968

甲乙双方本着公平、自愿、平等、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采云竞价采购结果，就本项目设备采购及安

装实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如下合同，以共同遵守。

第一条 项目信息

1.1 项目名称:克拉玛依区全民健康体检系统项目

1.2 项目内容:详见附件 1项目建设清单。

第二条 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

2.1 乙方按本合同规定，向甲方提供附件 1项目建设清单。

2.2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429300 元（大写：肆拾贰万玖仟叁佰元整）

2.3 合同总价组成见本合同附件 1《项目建设清单》。

2.4 付款方式

2.4.1.合同签署后 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开具合同金额 50%的增值税普通

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后 9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合同金额的 50%，即

214650 元（大写：贰拾壹万肆仟陆佰伍拾）。

2.4.2 验收完成后，乙方向甲方开具合同金额 50%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甲方在收到发



票后 9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合同金额的 50%，即 214650 元（大写：贰拾

壹万肆仟陆佰伍拾）。至此，合同全款结清。

乙方收款信息：

名称： 冠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玄武湖路自贸支行

账号： 991904002510005

行号：308881029180

第三条 双方责任

3.1 甲方责任

3.1.1 在合同签订后的内，负责提供实施地点的网络条件和接口对接第三方的人

员协调。

3.1.2 协助乙方的技术人员与甲方公司有关部门，做好实施中的安全保卫以及施

工协调工作。

3.1.3 对乙方所提供的软件安装与培训等情况进行查询和监督，系统正式交付甲

方使用后，甲方按约定对系统进行日常使用和操作，备份数据。

3.1.4 负责承担因客观需要而更改实施方案造成的工期延误。

3.1.5 如乙方有履行合同不利或出现严重影响运维工作进展等情况时，甲方有权

要求乙方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乙方必须及时做出响应。

3.1.6 甲方应对乙方系统运维工作进行确认、验收，并按照协议规定的付款方式

及时付款。

3.2 乙方责任

3.2.1 负责根据附件一需求作出施工方案，对项目系统运行必需的计算机硬件、

网络提出合理化建议，并确保所提供的系统性能及数量能满足系统需求。



3.2.2 不得泄漏甲方机密（包括但不限于：施工方案、与本项目相关的各种技术

文档等）。

3.2.3 负责系统运维并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经验收合格后交付甲方使用的过程中，

若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而延期交付的，由双方另行商定交付时间。

3.2.4 系统中已开通的功能与模块，免费进行升级，不额外收取升级费用。

3.2.5 与现有 LIS 和互联网医疗系统进行接口对接，实现检查检验结果自动同步

到体检系统，实现体检报告在互联网医疗系统上的查询、下载。

3.2.6 与自治区基本公卫平台对接，体检结果可上传至自治区基本公卫系统及指

定的数据平台。

第四条 技术支持、质保及验收

4.1 服务方式

4.1.1 远程维护，即甲方出现系统故障时，可通过信息系统软件在线服务、微信

渠道在线服务、电话服务等多种服务渠道，联系乙方进行系统故障的处理、技术支

持、咨询服务等工作。

4.1.2. 按月巡检，即本合同期限内，乙方提供专人不定期对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优化系统软件，同时做好系统运行情况记录。对可能出现的故障提出解决预案及系

统功能改进等方面的技术咨询工作，并提供必要的现场指导。

4.2 服务联系方式如下：

1) 登录“基层系统”点击“客户服务”进行在线咨询

2) 微信关注“冠新软件咨询服务平台”公众号进行在线咨询

3) 拨打服务热线咨询: 01050829700

4) 销售电话：0991-5263998

5）投诉建议：0991-5263991



4.3 服务时效

4.3.1 乙方接到甲方通过电话、网络、远程支持等方式提出服务请求后，在 24

小时内给予响应并提供服务；如通过这些方式无法解决问题，安排专项服务 48 小时

到用户现场处理;对于电话咨询无法解决的问题，乙方工程师经用户授权可通过远程

登录到用户网络系统进行故障诊断和故障排除。

4.3.2 乙方应免费质保 1年，免费质保期后，甲乙双方友好协商服务费用，服务

费用不得超过合同款的 10%，甲方有权自主选择服务。

4.4 乙方系统实施完成后，满足附件二清单功能列表后，甲方向乙方签署验收单。

第五条 违约责任

5.1 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乙方违反协议规定，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义务，损

害对方权益，均视为对本协议的违反，应承担违约责任。

5.2 因乙方原因造成逾期交付本项目使用，每日按所涉金额的千分之三的标准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逾期所涉金额的百分之二十。

5.3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通知都必须按照本合同中的地

址，以书面形式或双方确认的传真或类似的通讯方式进行。采用信函形式的应使用

挂号信或者具有良好信誉的特快专递送达。如使用传真或类似的通讯方式，通知日

期即为通讯发出日期，如使用挂号信件或特快专递，通知日期即为邮件寄出日期并

以邮戳为准。如果提供的地址不确切，或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使相关文书无

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收件方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

第六条 争议解决

6.1 本协议及其解释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6.2 在执行本合同过程中，双方如若发生争议，应先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解决时，

合同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不可抗力

7.1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人力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7.2 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火灾、水灾、地震、台风、自

然灾害等）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由事故发生一方以书面形式及时向对方通

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并应在 15 日内提供有关主管部门的有效书面证

明。

7.3 在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应允许乙方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

条款，并可以根据情况免除其部分或全部相关责任。

7.4 在不可抗力发生时，以及终止或清除后，受影响的一方应以书面形式尽快通

知对方。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方式，就不可抗力影响协议履行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第八条 合同确认

合同执行期间，甲乙双方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

同协商，做出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乙双方各持 贰 份,自合同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

同传真件有效。

第九条 附件

本合同附件二份，附件一为《克拉玛依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全民健康体检系

统项目建设清单（包含全民健康体检系统及接口费)》、附件二为《验收报告模板》，

均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盖章页：

甲方： 克拉玛依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签章）

委托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冠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签章）

委托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1：项目建设清单

克拉玛依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全民健康体检系统项目建设清单

（包含全民健康体检系统及接口费)

序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元） 小计（元） 备注

1
冠新区域健康体检

信息系统
5 套 30000 150000

体检数据与公卫系统

实时互联互通。

2 身份证读卡器 6 套 1800 10800
与公卫随访的身份证

读卡器通用。

3

体检系统与现有

LIS 系统接口开发

服务

5 项 10000 50000

体检系统与现有 LIS

接口对接，实现 LIS

检验结果自动同步到

体检系统。

4
冠新区域健康体检

信息系统
1 套 18000 18000 小拐乡卫生院优惠价

5

体检系统与现有

LIS 系统接口开发

服务

1 套 6000 6000 小拐乡卫生院优惠价

6

体检系统与现有互

联网医疗系统系统

接口开发服务

1 项 194500 194500

实现互联网医院系统

可以查阅下载全民健

康体检报告

8 合计 429300



附件 2：验收报告模板

项目名称
克拉玛依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全

民健康体检系统项目
合同编号

建设单位 克拉玛依区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 建设时间

承建单位 冠新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

验收内容 数量 验收通过

冠新区域健康体检信息系统 5 套 是□ 否□

身份证读卡器 6 套 是□ 否□

体检系统与现有 LIS 系统接口开发服务 5 项 是□ 否□

冠新区域健康体检信息系统（小拐乡） 5 项 是□ 否□

体检系统与现有 LIS 系统接口开发服务（小拐乡） 1 项 是□ 否□

体检系统与现有互联网医疗系统系统接口开发服务 1 项 是□ 否□

承建方意见

建设方意见

验收结果


